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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周

二）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周三）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16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永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8名，所持（代表）

股份数78,852,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9,507,418股（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27.23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5名，代表股份

73,256,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03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153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5,596,
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3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154名，所持（代

表）股份数5,743,2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838%。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09,453股、反对139,1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5%。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1,453股、反对137,1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1%。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553股、反对129,0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3%。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09,353股、反对139,000股、弃权4,2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4%。

5、《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02,953股、反对145,6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3%。

6、《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686,753股、反对161,600股、弃权4,2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577,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1131%；反对 16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8137%；弃权 4,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731%。

7、《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3,353股、反对135,2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4,0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5763%；反对 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3541%；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8、《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677,653股、反对170,9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568,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6.9547%；反对 1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9757%；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683,253股、反对165,3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573,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0522%；反对 16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8782%；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053股、反对129,5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6755%；反对 1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2548%；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053股、反对129,5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6755%；反对 1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2548%；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053股、反对129,5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7.6755%；反对 1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2548%；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13、《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暨修订〈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46,653股、反对101,9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3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561%；反对 1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1.7743%；弃权 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6%。

1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01 选举董永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2,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38%。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董永

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3,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733%。

14.02 选举李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9%。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李飞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601%。

14.03 选举纪金龙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9%。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纪金

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608%。

14.04 选举孔皖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9%。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孔皖

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602%。

14.05 选举李绍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9%。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李绍

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603%。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5.01 选举文冬梅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2,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39%。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文冬

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3,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740%。

15.02 选举丁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2,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38%。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丁飞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3,3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6.8726%。

15.03 选举程志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6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845%。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程志

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51,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27.02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林森、盛建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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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2025年5月

20日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电话、口头等

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本次会议在公司办公楼16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由全体董事推选董永东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董永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成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董永东先生（主任委员）、李飞先生、纪金龙先生、孔皖生先生、程志勇

先生

审计委员会：文冬梅女士（主任委员）、丁飞先生、李绍平先生

提名委员会：丁飞先生（主任委员）、程志勇先生、董永东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程志勇先生（主任委员）、文冬梅女士、董永东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董永东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飞先生、孔皖生先生、曾勇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汪全贵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杨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其中，杨涛

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

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淑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赵淑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

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董

事会同意为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归属相关事宜。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将分批次

办理归属登记事宜，第一批次归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91,167,418股增加至291,791,018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91,167,418元增加至 291,791,018元。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注册

资本进行变更，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1,167,418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291,167,418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为291,167,418股，其他类别股零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1,791,018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291,791,018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为291,791,018股，其他类别股零股。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项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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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和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董永东先生、李飞先生、纪金龙先生、孔皖生先生、李绍平先生、陈正平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文冬梅女士、丁飞先生、程志勇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9名董事组成，任期为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

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中兼任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

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部分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冯华先生、李姚矿先生、肖成伟先生任期届满后离任，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亦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且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史兴领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

关职务，其除担任公司子公司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及安徽科大国创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董事外，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日，史兴领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52,
248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56%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史兴

领先生将继续严格履行其做出的相关承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储士升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其仍在公司任职。截至本公告日，储士升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3,554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3、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公司不设监事会，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成员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上述人员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管理。

公司对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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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

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和表决，选举陈正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陈正平先生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陈正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2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

公司智能事业部总经理、智慧城市BG市场部总经理、职工代表监事，在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方

面具有经验。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智慧城市BG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陈正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正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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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董永东先生

副总经理：李飞先生、孔皖生先生、曾勇光先生

财务总监：汪全贵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涛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赵淑君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

联系电话：0551-65396760
传 真：0551-65396799
电子邮箱：zhengquanbu@ustcsoft.com
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李绍平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将继续在公司工

作，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截至本公告日，李绍平先生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0.62%股权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李绍平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对李绍平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简 历

董永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高级工

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行业信息化领军人物、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安徽省第

十三届人大代表、安徽省软件协会会长、合肥市数据产业协会会长。长期从事大数据人工智

能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是资深的数据智能领域专家，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产业报国，为国家推动

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历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董永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55,9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5%；通

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62.39%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

人。除此之外，董永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8月出生，硕士，安徽省优秀党员，安徽

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安徽省信标委专家，安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合肥大数据行业党委委

员。在行业软件开发应用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是知识计算领域方面的专家。历任苏州科大国

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部门经理、产品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科大国

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科大国创云

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100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0.74%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孔皖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信息系统高级项

目管理师。曾负责大型企业集团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熟知企业财务、人力、市场营销等经营管

理体系。历任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监事、总裁助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日，孔皖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1.54%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孔皖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曾勇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国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联盟战略营销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在 IT技术开发与应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数字化

行业销售及团队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曾主导完成公司全国区域化销售团队和营销网络

建设。历任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

销售总监、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曾勇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00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0.62%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勇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全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02月出生，大学本科。长期从事财务

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在财务实操和管控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曾任安徽节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环保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汪全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汪全贵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9月出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总经理，组

织完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重大项目，在公司治理、资本运作、投资管理等方面具有专

业经验。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杨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淑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拥有深圳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投资部副经理，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配套融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重大项目，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方面具有多年经验。

现任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赵淑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淑君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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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汕头市濠江区南滨路98号潮宏基广场办公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创宾先生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8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00,451,3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69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41,530,
5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4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81,920,8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9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8,530,56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03%。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00,385,295股，反对55,300股，弃权10,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464,465股，反对55,300股，弃权10,800股。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0,357,295股，反对55,300股，弃权38,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436,465股，反对55,300股，弃权38,800股。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0,357,295股，反对55,300股，弃权38,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436,465股，反对55,300股，弃权38,800股。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00,376,495股，反对34,700股，弃权40,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455,665股，反对34,700股，弃权40,2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1,455,665
股，反对34,700股，弃权40,200股。

5、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00,357,295股，反对55,300股，弃权38,8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5%。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436,465股，反对55,300股，弃权38,80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定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林军平先生、徐俊雄先

生、蔡中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18,490,165股，反对56,800股，弃权40,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2%。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18,433,565股，反对56,800股，弃权40,200股。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定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龙慧妹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00,296,295股，反对58,300股，弃权40,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18,432,065股，反对58,300股，弃权40,200股。

8、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912,959股，反对6,496,736股，弃权41,7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72%。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1,992,129股，反对6,496,736股，弃权41,7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0,246,595股，反对164,400股，弃权40,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9%。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325,765股，反对164,400股，弃权40,4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1,325,765
股，反对164,400股，弃权40,40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533,347股，反对 32,885,848股，弃权 32,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79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85,612,5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32,2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8,612,
5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32,200股。

1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0,363,595股，反对55,400股，弃权32,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18,442,765股，反对55,400股，弃权32,4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1,442,765

股，反对55,400股，弃权32,400股。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367,553,347股，反对 32,885,848股，弃权 12,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4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85,632,5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12,2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8,632,
5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12,200股。

1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367,553,347股，反对 32,885,848股，弃权 12,2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4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85,632,5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12,2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8,632,
5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12,200股。

12.03、《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67,546,147股，反对 32,885,848股，弃权 19,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3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85,625,3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19,4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8,625,
3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19,400股。

12.04、《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67,526,147股，反对 32,885,848股，弃权 39,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78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85,605,3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39,4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8,605,
3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39,400股。

12.05、《重大投资及财务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67,526,147股，反对 32,885,848股，弃权 39,40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780%。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

意85,605,3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39,400股。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同意8,605,
317股，反对32,885,848股，弃权39,4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征律师、李倩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

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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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345，证券简称：潮

宏基）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19日、2025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必要核查，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目前正筹划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发行H股上市

事项，相关细节和方案尚未确定，具体如下：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布局，提升国际品牌形象，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对接，公

司目前正筹划在香港联交所发行H股上市事项（以下简称“本次H股上市”），公司正在与相关

中介机构就本次H股上市的具体推进工作进行商讨，相关细节尚未确定，本次H股上市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待具体方案确定后，本次H股上市工作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和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审核。本次H股上市能否通过

审议、备案和审核程序并最终实施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除上述公司正在筹划的本次H股上市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

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公司正在筹划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

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本次H股上市尚在筹划阶段，后续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根据该事项的后续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